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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

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

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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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1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且存

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 深铁 01、20 深铁 G2、20

深铁 G4、20深铁 05、20深铁 06（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49040.SZ 149052.SZ 149249.SZ 149265.SZ 149285.SZ 

债券简称 20 深铁 01 20 深铁 G2 20 深铁 G4 20 深铁 05 20 深铁 06 

债券名称 

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疫

情防控债) 

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先行

示范区绿色公司

债券(第二期) 

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粤港

澳大湾区绿色专

项公司债券(第四

期) 

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五期) 

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六期) 

债券期限 3（年） 3（年） 5（年） 3（年） 3（年） 

发行规模（亿元） 30.00 15.00 20.00 10.00 15.00 

债券余额（亿元） 30.00 15.00 20.00 10.00 1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

率 
3.05% 2.90% 4.08% 3.70% 3.62%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

及调整后票面利率

情况（如发行人行

使票面利率调整

权） 

无 无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20 年 2 月 21

日 

2020 年 3 月 11

日 

2020 年 9 月 28

日 

2020 年 10 月 20

日 

2020 年 11 月 6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付息日 

已于 2021 年 02

月 22 日完成本

期付息工作 

已于 2021 年 03

月 11 日完成本

期付息工作 

已于 2021 年 09

月 28 日完成本

期付息工作 

已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完成本

期付息工作 

已于 2021 年 11

月 08 日完成本

期付息工作 

担保方式 无 无 无 无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

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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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2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发行人监事发生

变化 

沈小辉任深圳市

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监事、监事会

主席，陶晶、肖 

静华当选为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汪玉竹、孙

焰不再担任公司

职工监事。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

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披露了《深圳市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发生变动

的公告》，受托管

理人于 2021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关

于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http://news.wi

ndin.com/bulle

tin/109447297.

PDF?mediatyp

e=03&&pkid=

109447297&&

id=126594484 

发行人总经理发

生变化 

唐绍杰不再担任 

董事、总经理职

务，黄力平同志

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

于 2021 年 3 月 4

日披露了《深圳市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发生变

动的公告》，受托

管理人于 2021 年 3

月 5 日披露了《关

于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http://news.wi

ndin.com/bulle

tin/95780032.P

DF?mediatype

=03&&pkid=9

5780032&&id

=122116980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5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 1、轨道交通等政府投资决策项目的规划、设计、建

设、融资、运营、资源开发与经营、配置土地及物业开发与经营；2、投资兴办

各类实业项目(专营、专卖、专控项目另行申请)；3、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专

营、专卖、专控项目另行申请)；4、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广告业务；

5、物业管理；6、轨道交通相关业务咨询及教育培训。 

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639,665.86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333,913.35万元。2021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294,771.58万元，实现净利

润 288,987.67万元。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1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12,264,861.82 9,355,242.92 31.1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085,851.03 39,890,582.55 18.04 

资产总计 59,350,712.85 49,245,825.47 20.52 

流动负债合计 10,927,190.26 6,760,777.69 61.63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907,258.22 12,762,613.13 40.31 

负债合计 28,834,448.48 19,523,390.82 47.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516,264.38 29,722,434.65 2.6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287,346.77 29,558,930.47 2.46 

营业收入 1,639,665.86 2,082,809.85 -21.28 

营业利润 294,771.58 1,113,212.92 -73.52 

利润总额 296,590.08 1,115,028.60 -73.40 

净利润 288,987.67 1,110,228.60 -73.9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677.35 1,127,239.34 -7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05,170.24 -1,065,724.90 -22.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253,238.70 -3,925,491.43 -33.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115,693.11 5,259,493.94 35.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556,251.12 268,060.03 107.5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69 4.28 -60.51 

资产负债率（%） 48.58 39.64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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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比率 1.12 1.41 -20.12 

速动比率 0.37 0.52 -29.79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20 深铁 0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040.SZ 

债券简称：20 深铁 01 

发行金额：3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含 30 亿元）。根据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

资金需求情况，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不低于 10%金额拟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包括但不限于用于置换前期防疫支

出、防疫物资的购买、测温、安检、空间车

厢消毒等在内的地铁公共出行疫情防控部

署，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维持地铁正常营运

生产及补充受疫情影响减免租金导致上盖物

业板块流动资金需求，剩余部分用于疫情期

间公司有息债务的偿还。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于防

疫物资的购买、疫情期间有息债务的偿还及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表：20 深铁 G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052.SZ 

债券简称：20 深铁 G2 

发行金额：1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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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5 亿元，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不低于

70%金额拟用于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和运营需

求(符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

版)》的绿色产业项目)，其余部分用于偿还

有息债务。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于绿

色轨道交通产业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以及补充

公司营运资金。 

表：20 深铁 G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249.SZ 

债券简称：20 深铁 G4 

发行金额：2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不低

于 70%金额拟用于轨道交通项目(符合中国

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色

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的绿色产业

项目)的建设，运营及偿还绿色产业项目的

银行贷款等债务或其他符合绿色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要求的用途，其余部分用于补充

公司运营资金或偿还有息债务。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于绿

色轨道交通产业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以及补充

公司营运资金。 

表：20 深铁 05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265.SZ 

债券简称：20 深铁 05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8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

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及轨道交通项目建

设。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于偿

还有息债务、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以及补充

公司营运资金。 

表：20 深铁 0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285.SZ 

债券简称：20 深铁 06 

发行金额：15.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

用于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及轨道交

通项目建设。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于偿

还有息债务、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以及补充

公司营运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19年度、2020年度和 2021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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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2,099,000.50 万元、2,082,809.85 万元和 1,639,665.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166,741.11 万元、1,110,228.60 万元和 288,987.67 万元。2019 年度、2020 年度

和 2021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131,964.05万元、-

1,065,724.90 万元和-1,305,170.24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

将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一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

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

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

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

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49040.SZ 20深铁 01 否 无 无 无 

149052.SZ 20深铁 G2 否 无 无 无 

149249.SZ 20深铁 G4 否 无 无 无 

149265.SZ 20深铁 05 否 无 无 无 

149285.SZ 20深铁 06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资

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已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严

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

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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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49040.SZ 20 深铁 01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3 年间

每年的 02

月 21 日 

3（年） 
2023 年 2 月

21 日 

149052.SZ 20 深铁 G2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3 年间

每年的 03

月 11 日 

3（年） 
2023 年 3 月

11 日 

149249.SZ 20 深铁 G4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5 年间

每年的 09

月 28 日 

5（年） 
2025 年 9 月

28 日 

149265.SZ 20 深铁 05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3 年间

每年的 10

月 20 日 

3（年） 
2023 年 10 月

20 日 

149285.SZ 20 深铁 06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3 年间

每年的 11

月 06 日 

3（年） 
2023 年 11 月

6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49040.SZ 20 深铁 01 
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02 月 22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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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49052.SZ 20 深铁 G2 
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03 月 11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49249.SZ 20 深铁 G4 
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09 月 28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49265.SZ 20 深铁 05 
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49285.SZ 20 深铁 06 
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11 月 08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绿色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2020年 3月 11日，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先行示范区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

称“20 深铁 G2”），发行规模 15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根据 20 深铁 G2《募集

说明书》，20深铁 G2 公司债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不低于 70%金额拟用

于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和运营需求（符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的绿色产业项目），其余部分用于偿还有

息债务。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募集资金不低于 70%用于

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和运营（符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色

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的绿色产业项目），相关轨道项目建设运营正

常，相关轨道交通项目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已履行相

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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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2020年 9月 28日，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了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专项公司债券(第四期)（以

下简称“20深铁 G4”），发行规模 20亿元，发行期限 5年。根据 20深铁 G4《募

集说明书》，20深铁 G4公司债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不低于 70%金额拟

用于轨道交通项目（符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的绿色产业项目）的建设、运营及偿还绿色产业项目

的银行贷款等债务或其他符合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要求的用途，其余部分

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或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募集资金不低于 70%用于

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运营及偿还绿色产业项目的银行贷款等债务（符合中国金融

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的绿色

产业项目），相关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运营正常，相关轨道交通项目具有良好的环

境效益。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已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与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发布相应临时公告 2次。详情请见本报告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二、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三、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